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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東高中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 第二次期中考 高二原藝科公民與社會科 試題卷 

   

一、單選題 (50題 每題 2分 共 100分) 

1.B  2.D  3.C  4.C  5.C  6.C  7.B  8.A  9.D  10.A  11.B  12.A  13.C  14.C  15.B  16.A  17.A  18.B  19.B  20.C  21.D  22.B  23.C  

24.C  25.D  26.A  27.B  28.D  29.C  30.B  31.B  32.B  33.A  34.B  35.B  36.C  37.B  38.B  39.A  40.A  41.D  42.B  43.B  44.B  45.D  

46.C  47.A  48.C  49.C  50.B   

 

 解  析  

一、單選題 (50題 每題 2分 共 100分) 

1.(A)《消費者保護法》與《公平交易法》（以下稱兩法）為公權力介入私人關係，故屬於公私混合法；(B)兩法皆屬於規範權利義務關係，故屬

於實體法；(C)兩法僅適用於特定相關人及事，故屬於特別法；(D)我國的法律屬於惡法亦法，但有修改法律的機制，尚未修法前得遵守法律

規範。 

2.(A)法律命令；(B)行政規則；(C)改為「法規命令」。 

3.(A)公務人員請假規則是命令位階；(B)國民身分證及戶口名簿製發相片影像檔建置管理辦法是命令位階；(C)法人及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規則

與結婚登記作業辦法是屬於命令位階；(D)保險法是民法的特別法，應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適用。 

4.(A)應為「行政處分」；(B)應向上級機關（財政部）提出；(D)不因身分而免繳，不符正當法律程序。 

5.(A)我國立法程序中，人民無法直接在立法院提出法律草案，故無人民案的說法；(B)委員案是指由立法委員直接提出，若由行政院提出則為政

府案；(D)立法或修法皆應完成三讀程序。 

6.(A)不成文法多為習慣、法理或判例，而我國各項法規皆為經立法程序通過並公布的成文法；(B)行動支付除了私人間的買賣關係外，也需要政

府公權力適時介入以維護雙方權益，可能成為類似《消費者保護法》的公私混合法；(D)行動支付相關法規屬由立法院（國會）所通過的法律

及中央各機關所發布的命令，並適用於全國各地。而法律適用於各地並非意謂其必屬地方自治法規。我國已於 2016年 1月通過《電子支付

機構管理條例》，並於 8月再通過 3項配套法規，全面鬆綁行動支付。法規定位成電子支付而非行動支付，是為了涵蓋遠端（線上支付）及

近端（感應支付）等類型。 

7.(B)行政程序法規定，有利益衝突的情事發生時，主管或負責承辦的公務員即應自行迴避。例如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

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為事件之當事人時，主管或負責承辦的公務員即有迴避之義務。所以該前處長未自行迴避產生利益衝突，違反

公正程序之原則。 

8.公法與私法是以法律所規範的法律關係是否平等、是否涉及國家權利來區分，這些法律應被分類為公法。 

9.(B)法律案與預算案須經三讀；(D)委員會審查後，經議決，可不須交由黨團協商，逕付二讀。 

10.(A)政府為了保障勞工而制定的勞動基準法，為民法的特別法，優先於民法而適用；(B)民法與勞動基準法都是實體法。 

11.主管機關面對塑化劑風暴時，要求業者將問題商品下架回收，並未踰越法定的裁量範圍，且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的立法目的，因此符合

裁量合法適宜原則。 

12.(B)美國是間接選舉；選舉是屬於人民參政權；(C)《憲法》第 15條工作權，是第二代人權（社會權）；(D)節能減碳是環境權議題。 

13.(B)對於這些教徒而言，其宗教自由並未被剝奪，而是其宗教信仰與服兵役的義務相衝突時，教徒們選擇服從自己的信仰；(C)不願學習戰爭

的技能，即代表個人拒絕參與戰爭行動，因此是和平權的實踐。 

14.(A)自由權；(B)《憲法增修條文》位階較高；(D)請願權。 

15.(A)請願由人民向政府、立法機關提出，訴願則是由人民向主管機關提出；(C)請願受理對象為政府、立法機關，訴願受理對象為上級或主管

機關；(D)請願為行政行為，訴願為行政爭訟。 

16.根據釋字第 718號解釋，集會遊行法第 8條第 1項規定，室外集會、遊行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未排除緊急性及偶發性集會、遊行部分，

及同法第 9條第 1項但書與第 12條第 2項關於緊急性集會、遊行之申請許可規定，違反《憲法》第 23條比例原則，不符《憲法》第 14條

保障集會自由之意旨。 

17.若搭酒駕者的車，同車乘客將「連坐」處罰，手段太過於嚴苛，此違反比例原則，因同乘的乘客不一定知道其酒駕，或是已經嚴厲勸戒過，

酒駕者依然一意孤行也有可能。 

18.(B)行政處分，係指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前項決定或措施之相

對人雖非特定，而依一般性特徵可得確定其範圍者，為一般處分，適用有關行政處分之規定。有關公物之設定、變更、廢止或其一般使用

者，亦同。而上班上課為市內不特定市民；(D)行政命令是「行政機關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 

19.(乙)人治國家有法律，也有司法機關，法官是否能獨立審判，需視統治者的態度而定；(丁)人治國家的行政機關不一定會依法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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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我國目前由大法官組成大法官會議，負責解釋《憲法》。 

21.法律的名稱通常為「法」、「律」、「條例」或「通則」；行政命令的名稱通常為「規程」、「規則」、「細則」、「辦法」、「綱要」、「標準」、「準

則」。 

22.特別法是針對特定的人、事、時、地適用的法律，有「特別法優先適用於普通法」的原則。 

23.(C)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條第 2項，人民、法人或政黨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

訟，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得聲請解釋憲法，故人民應窮盡所有司法救濟手段之後，始可聲請釋

憲。 

24.我國為大陸法系的國家，「法律」為成文法；「習慣、法理」為不成文法。 

25.(A)、(B)、(C)是細節性或技術性的規定，並非直接侵害到憲法的人權保障的重要事項；(D)財產權是憲法保障的重要人權，課稅是限制人民的

財產權，須經國會立法規範始能課徵。 

26.法律是否違背憲法，專由司法院大法官審查，而命令是否違背法位階，除大法官外，司法院下的各級普通法院或行政法院也有權加以審查。

(丙)依據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人民必須先向法院提出訴訟，由法官審理。對法院終局判決不服時，才能聲請大法官釋憲，而非直接向司法院

大法官會議提出訴訟；(丁)個別法官就其審理案件，對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確信有牴觸憲法之疑義時，得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聲請大法官

解釋。 

27.集體處決是侵害(A)生命權；綁架婦女強迫成為性奴隸、性和肢體暴力乃侵害(C)人自由權及(D)性別平等權，至於破壞或褻瀆含有宗教或文化

價值的地點，則是侵害宗教信仰及文化權利；以上均未涉及(B)救濟權。 

28.環境權為主張人類享有基本的生存水準，同時有義務負起未來與現在保護環境的責任。該會議主要商討未來環境的永續發展，屬於環境權的

維護。 

29.(乙)憲法增修條文是憲法的特別法；(丁)消費者保護法是民法的特別法；(戊)金門縣消費者保護自治條例是地方的法規性命令。 

30.在公共場所塗鴉並犯下一些輕微的犯行有礙於社會秩序之維護。 

31.(B)適當性原則意指公權力行為的行使方式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處罰學生說「我愛老師」難以達成教育目的，故不符合適當性原則，且適當

性原則為比例原則之首，當公權力行為違反適當性原則時即違反比例原則，不需再去檢視其後兩個原則（必要性原則、衡量性原則）。 

32.(A)主旨在追求實質正義；(C)釋憲可由：中央或地方機關聲請；人民、法人或政黨聲請；審理案件的法官聲請；立法委員總額 1/3以上聲請；

(D)人民、法人或政黨聲請釋憲需在取得確定終局判決後才能提出。 

33.從題幹敘述保障民權、增進人民福利等可知憲法制定的宗旨應為人權保障。 

34.正確選項共有(甲)該施行細則為法規命令，屬於行政命令的位階，故不可牴觸憲法、法律、(丁)其修改程序比修憲程序容易、(戊)行政機關依

法律授權所制定頒布等三項。 

35.(B)公平交易委員會以公權力介入原本應屬於私人間的競爭，因此屬於公私混合法。 

36.祖父條款的目的是為了在防止黑人、美洲原住民、墨西哥裔美國人及非英國後裔白人擁有投票權的同時，保障大部分白人的投票權。 

37.(A)優惠性差別待遇通常是對於弱勢族群的施政；(C)落實實質平等；(D)是歧視白人與黑人。 

38.(A)行政法有補充、落實憲法的功能；(C)至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為民法規範的內容；(D)行政法雖為活生生的憲法，但憲法仍具最高性。 

39.(A)邀集正反雙方與會進行辯論，即為聽證。 

40.(A)拒絕填寫自己的基本資料，為隱私權的保障；(B)人民有居住自由，但強颱來襲時，為保障人民生命之安全，可依災害防救法強制撤離居

民。 

41.增進公共利益是指限制個人人權的措施，可以提升多數人，甚至全體國民的利益。 

42.法律之分類： 

(A)公法與私法：以法律所規範的「法律關係是否平等」、「是否涉及國家權力」為區分標準；(B)普通法與特別法：以「法律效力所及的範

圍」為區分標準；(C)實體法與程序法：以「法律規定的內容之性質」區分；(D)成文法與不成文法：以法的「制定過程」為標準。 

43.教育部邀請利害相關人參加公聽會，可符合民主程序。 

44.(甲)遊客的心態對於加洛瓦人而言，是一種平等權被侵害的狀況；(乙)跳舞娛樂觀光客並非加洛瓦人的工作。 

45.拾得人主動幫失主保管遺失物，並通知失主或報告警察機關，民法中「一成報酬」和「留置權」的設計，本來是依據人情而賦予拾得人的鼓

勵或犒賞。但是我國的傳統道德觀念不僅要求我們「拾金不昧」，更要「完璧歸趙」，挾「留置權」迫使失主交付「一成報酬」的行為似乎有

違道德觀念，卻屬合法，因法律只是最低限度的道德，無法強制當事人發揮更多的道德感。 

46.(A)校內公平公開會議所制定之校規，若牴觸教育部之行政命令仍無效；(C)教育部之行政命令屬於「一般規範」，其法規範階層高於各級學校

校規之「個別規範」。 

47.(A)「利益迴避」、「禁止法定程序外的接觸」皆為符應公正決定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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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綠色跨年能減量垃圾，是環保的達成，因此有助於維護公共利益。 

49.管理要點為管理處基於職權所定，並未有法律授權，且受上級機關（交通部觀光局）約束，因此屬於行政規則。 

50.(甲)我國為成文法國家，英國為不成文法國家；(丁)我國有完整的法典形式，如民法，英國則無法典形式。 

 


